
钦北区民族事务局
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结合本单位实际，切实推进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了依法行政，充分发挥了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现将2016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基本情况

1、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

我局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一名副局长担任组长，办公室2名工作人员任组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局办公室负责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布、更新所有事务。

2、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健全，制订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已申请公开、信息发布协调制度等八条制度，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

3、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开指南、更新情况

制定信息公开目录、公开指南并在信息公开平台公布，按照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开要求公开或更新的各种信息，并每两周公布一次信息。及时把相关的民族法律法规、工作动态在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上发布信息，2016年全年发布政府信息30条。

4、政府信息公开载体的建设、运行情况

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载体又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宣传橱窗和专栏、宣传资料、宣传小册子、电子荧屏、钦北区手机报等，一年来，信息公开载体运行正常，各项信息正常发布。建设宣传橱窗和专栏24幅，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小册子5000份，利用电子荧屏和钦北区手机报4次。
    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实施意见》和钦北区委办、区政府办《关于印发钦北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通过公开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透明，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行政过程全面公开。
1.突出重点，规范内容
为了确保政务信息工作真正便于群众知情、方便群众办事，有利于群众监督，规范执法程序，我局根据工作的实际，按照“依法公开、真实公正、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有利监督”的原则，进一步规范我局政务公开的主要内容，重点公开了我局主要职责、机构设置、班子成员职责分工，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条件、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和重点工作。同时，注重公开的时效性，及时更新完善政务公开内容。

2.公开内容，形式多样

一是设置政务公开栏。在便于群众观看，在我局办公室墙上设置公开栏，将属于向社会公开的内容，采取完全公开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方便群众监督，并公开了审批项目、办理条件、办理依据、工作时限等，方便群众办事。二是开展咨询服务。结合“民族团结宣传月”、“十月科普大行动”、“民族团结宣传晚会”等宣传活动，开展法规宣传，增强群众知法、懂法和支持我局开展工作的意识，促进各项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到实处。三是加强信息公开载体建设。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公布，宣传橱窗、宣传资料、宣传小册子、电子荧屏、钦北区手机报等形式，使政府信息公开的途径更快捷，更广泛，透明度更高，使公开的内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三、主动公开情况

2016年我局政府信息主要是主动公开，把机构概况、人事信息、工作动态、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法律法规、财政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等方面的内容。既广泛宣传了政策、法律法规、又方便了广大群众了解我局的办事流程和依据的政策、法律法规。全年在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更新发布政府信息30条。
四、存在问题和今后努力方向

工作动态发布不够及时和不够多，没有把一年的各项工作及时向社会公布，今后要根据工作情况及时快速发布工作完成情况信息。
                           2017年1月6日

